
附件2 

申请举办高等专科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
审批办事指南 

  

一、 办理条件 

1.申请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外合作办学者，双方

均需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正规教育机构，

是教育教学的实施单位，应具备相应办学条件和设置标准。 

2.合作办学应贯彻我国教育方针，应符合我省经济社会

发展需要及教育发展规划需要，以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。 

3.中外合作办学不得举办实施军事、警察、政治等特殊

性质的教育。 

4.中外合作办学举办者应具有所举办合作办学相应层次

和类别的办学资格。颁发外国学历（学位证书）的，中方合

作办学者应当是实施相应层次和类别学历教育的中国教育

机构。 

5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二、申请材料 

1.中方合作办学者申请书。内容包括中外合作办学者名

称，申办原因，中外举办者相关专业情况介绍，办学可行性

分析等；拟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名称，培养目标、办学规

模、办学层次、办学形式、办学条件、内部管理体制、经费

筹措与管理使用等（原件和复印件）；  

2.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表》《内地与港澳台合作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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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项目申请表》（根据申办内容填写上述任一表格，并提供

原件和复印件）。 

3.合作办学协议中、外文原件。协议应包括拟设立的项

目名称、住所或办学所在地，中外合作办学者的名称、住所、

法定代表人，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，合作内容和期限，各方

投入数额、方式及资金缴纳期限，权利、义务，争议解决办

法等内容（原件和复印件）；  

4.中方合作办学者法定代表人给签字的授权书原件（如

申请表和合作办学协议等相关文件的签字人不是法定代表

人的适用，原件和复印件）；  

5.外方合作办学者法定代表人给签字人的授权书原件

（如申请表和合作办学协议等相关文件的签字人不是法定

代表人的适用，原件和复印件）；  

6.中方合作办学者法人资格证明（中国教育机构法人证

书复印件）； 

7.外方合作办学者法人资格证明（外国教育机构法人证

书复印件，或所在国相关法律文件复印件和我驻外使领馆教

育处出具的相关证明原件，外文需提供中文翻译件，有关文

件加盖中方合作办学申请者公章）； 

8.捐赠协议及相关证明复印件。如属捐赠性质的校产须

提交捐赠协议，载明捐赠人的姓名、所捐资产的数额、用途

和管理办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； 

9.拟颁发的学历、学位证书实样（外方证书要求为填写

完整并签字的本项目证书原件；中方证书要求为填写完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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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证书原件，并加盖公章）（每一专业提供不少于两份

证书原件，如为境外证书应提供加盖中方申请者公章的中文

译件）； 

10.详细人才培养方案、教育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师资

配备、选用教材，并应作为合作办学协议附件（教育教学计

划、教学大纲至少应包括课程类别和性质、课程名称、课程

安排、学分数和学时数、考核方式、授课方式、授课地点等

内容）； 

11.评估报告。如办学者外方已在中国境内有合作办学机

构或项目的，需提交原审批机关或者其委托的社会中介组织

的评估报告；如属于引进课程、教材或其他知识产权等性质

的合作办学，中方教育机构应提供对课程和教材先进性、资

源优质情况作客观评估的报告。并提供对其或委托专业中介

机构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客观评估的报告。尚未经过评估

的可用已开展合作的中方教育机构合作办学情况总结等材

料替代； 

12.电子文档光盘（内容必须与纸质材料一致）：申报资

料的电子文档，其中1-3项须提供盖章版及word版； 

13．首届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。

内容包括：姓名、原任职单位、职务，拟任职单位、职务，

身份证复印件，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格证明文件； 

14.主要行政负责人等情况。主要行政负责人、教师、财

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，身份证复印件，履历表； 

15.师资情况。师资安排，拟聘中外教师的数量、名单、



学历、专业、职称、原任职务，拟任职单位、职务，资格证

明等； 

16.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材料。 

17.其他要求： 

（1）以上材料除第一、二项外，根据适用情况选择上报

材料。申请材料一式五份，一份含原件（不要求提交原件的

除外），四份复印件。五份材料的内容和装订顺序一致 

（2）所有外文材料请提供中文翻译件，翻译件请加盖申

办者公章； 

（3）未列入以上清单的材料请只提供电子文档（刻入光

盘）。 

三、办理流程 

1.申请设立实施高等专科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，应

当于每年3月或9月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提交

申请材料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应于5个工作日

内对提交材料是否齐备回复申请者，确认材料齐备之日起正

式受理。 

2.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应在受理后，对申请

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并根据申请办学情况，组织专家委员会

对有关申请进行审核评议。专家评议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期

限内，但专家评议所需时间应书面告知申请者。 

3.申请高等专科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，在《行政许

可法》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。批准的，经广

东省教育厅报教育部备案。获准予备案的，发教育部统一编



号的项目批准书或机构办学许可证之后，申请者方可开展招

生和教育教学活动。 

 

相关链接：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v2/guide/1144000

0006940116U2440102001003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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